
法院院长执槌开庭 带头办理重大疑难案件
□记者 陈永团 朱东一
通讯员 韩超杰 文/图

本报讯 近日， 随着一声清脆的法槌
声，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被告人
张某某绑架罪、脱逃罪一案。 该院院长马
军杰主审并担任审判长，周口市检察院副
检察长郭金玉出庭支持公诉。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某某以勒索
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并杀害被绑架人 ，
被告人张某某在被依法关押期间逃离羁

押场所，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
公诉机关认为，应当以绑架罪、脱逃罪数
罪并罚， 依法追究被告人张某某的刑事
责任。

庭审中， 马军杰与合议庭成员围绕公
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了法庭调查，
有序引导各方进行举证、质证，控辩双方
围绕争议焦点问题展开辩论，充分保障了
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 整个庭审过程严
谨规范、重点突出、条理清晰、高效流畅。
庭审历时两个小时，将择期宣判。

近年来， 该院牢固树立审判执行第一
要务理念，狠抓院庭长带头办案制度，依法
履职，全面贯彻落实司法责任制。 本案中，
“一把手”执槌，带头办理重大疑难案件，充
分彰显了司法机关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守
护社会和谐安宁的信心和决心， 对于常态
化推进院庭长办案制度， 进一步激发广大
法官的工作热情， 更好推进审判工作提质
增效，将起到显著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在第 28 个“世界读
书日”来临之际，扶沟县
人民法院韭园法庭组织

干警与韭园镇妇联 、社
工站工作人员一起走进

韭园镇第三中心小学 ，
与该校师生共聚一堂 ，
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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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会活动。 图为韭园
法庭庭长范娜娜与该校

学生交流读书心得。
通讯员 樊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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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剑出鞘见真章 强力执行见成效

———全市两级法院“豫剑执行”专项行动战果丰 到位金额 6.5亿元

□记者 朱东一 通讯员 韩超杰

自“豫剑执行”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我市两级法院迅速部署落实， 以行动
保民生，以强制执行力促履行，将群众
手中的胜诉权益变成“真金白银”。 在
持续开展的专项执行行动中， 全市两
级法院保持高压执行态势， 用足用活
执行措施，用情用力取信于民，守护公
平正义，提高了执行震慑力，让人民群
众感受到司法的力度、速度和温度，取
得了良好的执行效果。

“豫剑执行”行动掀起攻坚高潮
全市两级法院将“豫剑执行”专项

行动作为今年法院工作的重要任务统

筹安排，“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院领导
和执行局长亲自研究、亲自部署、亲自
检查、带头落实，精心组织实施 ，掀起
了“豫剑执行”专项行动的攻坚高潮。

依托与周口市委政法委等 40 家
部门联合签发的 《周口市执行联动机
制实施办法 》， 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嵌入各联合惩

戒单位 “互联网+监管” 系统以及管
理 、审批工作系统中 ，实现对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自动比对 、自动识
别 、自动惩戒 ，推动完善 “一处失信 、
处处受限 ”的信用监督 、警示惩戒机
制。

协作联动破解执行难题

全市两级法院狠抓协作联动，深
化 “府院联动 ”，推动将执行工作纳入
全面依法治市的重要内容统筹部署 ，
通过与公安、发改、税务、金融、自然资
源、住建等部门协作联动常态化推进，
重点协作事项落地执行， 切实破解执
行难题， 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得
到巩固深化， 努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
境。

全市两级法院把“豫剑执行”专项
行动与涉民生案件的执行结合起来 ，
对涉民生案件逐案标注， 纳入专项模
块单独管理，力求实际执结。 对小标的
案件单独管理、单独考核 ，穷尽线上 、
线下措施， 加大对被执行人的查找控
制力度，实现“一次性有效执行”。 对于

被执行人确无履行能力， 申请执行人
有生活困难的， 依法对其进行司法救
助或社会救助，保障民生权益。

集中执行近 400 次
到位金额 6.5 亿元

全市两级法院综合运用召开新闻

发布会 、公布典型案例 、直播执行现
场等形式 ， 把执行办案中的鲜活案
例 、重大现场以生动形象的方式传播
出去 ，做到有力度 、有声势 、有成果 。
与此同时 ，依托信息化优势 ，积极邀
请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远程见证并监
督执行全过程 ，有效提升了社会各界
对执行工作的获得感和感知度 ，营造
全社会理解执行 、支持执行的良好舆
论氛围。

民有所盼，法有所为，利剑出鞘，剑
指“老赖”。 截至 4 月中旬，全市两级法
院在“豫剑执行”专项行动中共开展大
小规模集中执行活动 394 次 ， 拘传
1059 人， 司法拘留 195 人， 执结案件
2754 件， 执行完毕 876 件， 达成和解
509 件，执行到位金额 6.5 亿元。

去世后
生前借出的钱
会一笔勾销吗

□通讯员 张振峰

当今社会经济交往频繁 ，
民间借贷日益增多，“谁借的谁
还、借谁的还谁”成为大众的普
遍共识。但如果出借人去世，这
笔账能赖掉吗？近日，鹿邑县人
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民间借贷纠

纷案。
2014 年 12 月 15 日， 翟某

因做生意急需资金， 向好友张
某借款 10 万元并约定了利息，
后翟某分批次偿还了部分借款

和利息。
2020 年 11 月 18 日， 张某

不幸去世， 其妻儿多次向翟某
催要余款无果诉至法院。 法院
审理认为， 遗产是自然人死亡
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 包含
履行标的为财物的债权。

本案张某生前对翟某享有

的债权是其合法遗产， 应由其
继承人继承。 根据《继承法》第
十条规定， 其妻儿作为第一顺
序继承人继承张某遗产， 有权
利主张翟某偿还剩余借款及利

息， 遂依法判决翟某向张某妻
儿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 49460
元。

无论是出借人还是借款人

死亡，债权债务都不会消灭。若
出借人死亡的， 其遗产继承人
可依法主张权利； 若借款人死
亡的， 其遗产继承人应在遗产
部分内承担清偿义务。 超出借
款人遗产的部分， 原则上不再
由其继承人承担， 继承人自愿
偿还的不在此限， 继承人放弃
继承的，可以不负清偿责任。
法官认为，“好借好还，再借

不难”，受人帮助而不辜负是中
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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